




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部司函

 环评函 〔2020〕112号

关于启用全国环评技术评估
服务咨询平台有关事项的通知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生态环境厅 (局),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生

态环境局,副省级城市生态环境局,生态环境部环境工程评估

中心:

为贯彻落实好十九届中央第五轮巡视有关反馈意见,按照党

中央国务院关于 “放管服”改革部署以及我部 《关于优化小微企

业项目环评工作的意见》要求,我部建设并启用全国环评技术评

估服务咨询平台 (以下简称服务平台),面向基层审批部门和小

微企业提供技术评估线上服务咨询等指导帮扶,提升基层环评服

务把关能力,帮助解决小微企业办理环评中遇到的困难。现就有

关事项通知如下:

一、启用服务平台

服务平台已于2020年12月15日上线试运行,生态环境部

门通过环保专网访问 (http://10.100.246.223:8080/login),企

业通过互联网访问 (http://iconsult-eia.china-eia.com)。



服务平台在提供常见问题检索、常用资料检索等功能基础

上,有针对性地向小微企业提供智能回复、人工回复等服务;向

环评单位提供论坛交流等服务;向基层环评审批部门提供智能回

复、人工回复、远程会诊等服务。

二、加强服务团队建设运行

生态环境部环境工程评估中心牵头组建服务团队,负责服务

平台的日常管理、运行、维护。服务团队主要包括各省级、副省

级技术评估机构等技术支持单位 (共47家),各行业技术评估专

家等。相关各级生态环境部门参与服务团队组建,政策和管理咨

询等工作,切实加强联络、指导和支持。

服务团队对服务平台提交的咨询请求即收即办,充分发挥属

地技术支持单位和专家的技术优势,对基层环评审批部门和小微

企业提出的问题进行回复、会诊等。主要负责以下工作:

(一)完善基础资料。梳理本行政区地方法规、政策等管理

文件以及技术文件等,导入服务平台资料库,并及时更新维护。

(二)形成答复口径。根据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、政策、技

术要求,制定清晰准确、统一规范、通俗易懂的咨询答复口径,

建立智能回复数据库,结合人工回复资料持续更新完善。

(三)引导交流讨论。积极参与交流区研讨,引导技术能力

较强环评单位、环评从业人员开展政策、技术学习交流,适时开

展宣贯、引导,加强对不当言论等管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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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四)人工咨询指导。对基层环评审批部门和小微企业提出

的问题,智能回复无法有效解决的,进行人工指导,视复杂程度

限期办结。

(五)开展远程会诊。对基层环评审批部门提出的环境影响

复杂或重大敏感项目远程会诊申请,应及时作出是否开展会诊的

审核决定,并告知申请人。确需会诊的,限期组织开展。

生态环境部环境工程评估中心要制定完善服务平台运行管理

要求,统筹各级服务团队力量,加强规范管理。服务团队参与单

位要配齐配强技术团队,细化任务、责任到人,确保及时回复、

高效处置;建立口径审核、更新机制,建立人工回复、远程会诊

等内部工作制度,确保服务咨询质量。

三、做好支持保障

相关各级生态环境部门要提高站位,强化组织领导,加大人

员、经费保障力度,做好协调调度,切实支持、指导、保障服务

团队工作,充分发挥服务平台作用,帮助解决基层环评审批部门

和小微企业实际困难。

相关各级生态环境部门和服务团队要加强宣传推广,充分利

用官方网站及微博、微信公众号等多种渠道,加大服务平台宣传

力度。在官方网站中添加服务平台链接或入口,在各类培训中宣

讲相关内容,提高服务平台知晓度,提升咨询服务效果。

我部将适时调度有关进展,做好经验交流、督促指导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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